
2005年第 153號法律公告

《2005年〈法律執業者 (風險管理桝育)規則〉
(指定首個執業年度終結日期)公告》

香港律師會理事會現根據《法律執業者 (風險管理桝育)規則》(第 159章，附屬法
例 Z)第 12(1)條，指定 2005年 12月 31日為在 1990年 9月 15日或以後獲認許為高
等法院律師、並擔任主管或在 2003年 3月 14日或以後曾經擔任主管的律師的首個執
業年度的終結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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